咸阳老街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新增建筑提升工程
资格预审公告
（招标编号：SXHYD【2026】-017号）
[bookmark: _Toc18668][bookmark: _Toc21111][bookmark: _Toc21998]1.招标条件
[bookmark: _Toc27158][bookmark: _Toc7925][bookmark: _Toc12678]本招标项目咸阳老街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新增建筑提升工程 已由 咸阳市渭城区中山街街道办事处 以 咸渭财债字〔2026〕1号 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 财政资金和自筹资金 。招标人（项目业主）为 咸阳市渭城区中山街街道办事处，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特邀请有意愿的潜在投标人（以下简称申请人）提出资格预审申请。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咸阳市渭城区渭阳东路沿线(统一广场－渭城桥）、人民东路(渭城桥－人东立交）段。
2.2本次招标工程规模：本项目通过特色建筑灯光渲染、成片城市建筑天际线连通、多种灯光的运用，进一步提升渭阳东路沿线夜景照明效果。
2.3 本次招标项目最高限价：455.29万元
2.4 计划工期：40日历天；
2.5 标段划分：1个标段；标段类型：施工；
[bookmark: _Toc29491][bookmark: _Toc16219][bookmark: _Toc139]2.6 招标范围：具体招标范围为施工图纸、招标文件及工程量清单内所有内容。
2.7其他：有限数量制，限7家。
3.申请人资格要求
[bookmark: _Toc26117][bookmark: _Toc5071][bookmark: _Toc19172]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1）《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04〕185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
  （3）《财政部环保总局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号）；
  （4）《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
  （5）《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
  （6）《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7）《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
  （8）《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通知》（财库〔2019〕27号）；
  （9）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号）；
 （10）其他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3.1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申请人须具备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或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并且须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企业具有近3年类似业绩3项，类似业绩指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或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及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项目。
注：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3.2 本次资格预审不接受联合体资格预审申请；
3.3 （1）申请人、拟派项目负责人需在“陕西建设网”录入信息；
（2）供应商不得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得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不得在“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查询结果的网站截图（查询日期为从招标文件获取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日前）；
4.资格审查方式
本次资格预审采用有限数量制。
5.资审文件的获取
5.1 时间：2026年5月21日至2026年5月27日，每天上午08:30:00至12:00:00，14:00:00至18:00:00（北京时间）
5.2地点：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沈平路48号院内一号楼三层西，请携带单位介绍信原件、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5.3方式：现场获取
5.4售价：0元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 标段名称：咸阳老街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新增建筑提升工程，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11日09时30分，地点为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沈平路48号院内一号楼三层西。
6.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资格预审公告在《陕西政府采购网》上发布。
8.其他
8.1 资格预审申请人网上填报单位名称与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中的单位名称不一致，造成投标无效的后果自负；
9.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咸阳市渭城区财政局。
10.联系方式
1.采购人信息
名称：咸阳市渭城区中山街街道办事处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东明街8号
联系方式：029-3214453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陕西华烨东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沈平路48号院内一号楼三层西
联系方式：029-33115292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赵工
[bookmark: _GoBack]电话：029-33115292
